
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

关于做好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通知

全体教职工、全体同学：

森林草原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生态财富，做好森林草原

防火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前，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已进入春季重点防火期，气温回升较快、风干物燥，森

林草原火险等级持续走高，防火形势十分严峻，已进入火灾

高发、防控攻坚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大青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森林草原防火知识进校

园，切实增强全校师生森林防火责任意识，从源头上防范森

林草原火灾风险，全力保障大青山森林草原资源安全，结合

学校工作实际，现将有关要求公告如下，请全体师生严格遵

照执行：

一、提高政治站位，严守防火安全底线

全体师生要牢固树立“防火责任重于泰山”的安全防范

意识，切实将森林草原防火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入

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活动时，严禁携带任何火种入山，

坚决杜绝在保护区范围内进行篝火野炊、吸烟、燃放烟花爆

竹及孔明灯等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坚决防范森林草原火

灾事故发生。

二、倡导文明祭扫，杜绝野外明火行为



清明等祭扫关键时段，全体师生要自觉摒弃点香烧纸、

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祭扫陋习，主动践行鲜花祭祀、植树祭

祀、网络祭祀、缅怀追思等文明祭扫新风尚。自觉遵守野外

用火管控相关规定，不违规使用明火、不遗留火种，从源头

消除森林草原火灾隐患，以文明方式寄托哀思、守护绿色家

园。

三、规范应急处置，严禁盲目参与扑火

若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森林火警电话

12119 报警，准确清晰说明火情发生具体位置、火势大小、

有无人员被困等关键信息。严格遵守火情处置规范，严禁独

自一人冒险扑火，始终将自身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配合相关

部门做好火情处置工作，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四、遵守保护区规定，筑牢人身安全防线

进入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要严格遵守保护区各

项管理规定，主动关注区域内各类安全标识指引，自觉服从

管理人员引导，严禁进入无标识指引或明确标注禁止进入的

区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进入保护区缓冲区、核

心区，严防发生迷路、坠落、野生动物伤害等人身安全事故，

切实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五、规范登山活动管理，严防各类安全隐患

针对部分学生夜间前往新城区保合少镇水磨村大青山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开展登山看日出等活动，各二级学院（部）

要切实履行学生管理主体责任，强化学生安全宣传教育和日

常管控，严格要求学生在步道规划区域内开展活动，严禁进

入步道以外的未开放区域。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引

导学生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结伴

而行、相互照应，严防拥挤踩踏、迷路、坠落等意外事件发

生。

森林草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态资源，守护

好大青山绿色生态屏障，是每一位师生的共同责任和光荣义

务。根据呼和浩特市防火工作统一部署，3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为全市春季防火戒严期，大青山呼和浩特段全域为戒严

区域，期间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希望全体师生积极行动起来，

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学习森林草原防火知识，自觉

遵守防火管理规定，主动参与防火宣传引导，众志成城、共

筑防线，共同守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安全，为

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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